
当婚姻遭遇背叛，不仅是情

感的崩塌，更可能伴随着夫妻共

同财产的无端流失。“他偷偷给

第三者转的钱， 我还能要回来

吗？”近日，江西省上栗县人民法

院的一起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

李某与刘某系合法夫妻，然

而，李某在婚内通过微信多次向

第三人林某转账， 涉及金额不

等， 其中不乏 520 元、1314 元、

13145.2 元。 此类金额具有“爱

意表达”属性，且附言包含“我的

女神节日快乐”“生日快乐”“祝

老婆龙年大吉”等内容，有的转

账时间为七夕，突破普通社交边

界，明确体现亲密关系指向。 刘

某偶然发现丈夫的背叛后，多次

与林某沟通返还事宜无果，遂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李某的

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林某返还

全部受赠财产。

法院审理认为， 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

的处理权，李某在未经配偶刘某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林某，该

行为不仅侵犯了刘某的财产权益，更违背了婚

姻忠诚义务与社会公序良俗。 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背公序良俗

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及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

规定，法院最终判决支持刘某的诉讼请求，判令

林某向刘某返还全部受赠财产。

坚守婚姻底线，敬畏法律红线。 婚姻的本质

是责任与忠诚，夫妻共同财产是家庭生活的物质

基础，更是双方共同奋斗的成果。 已婚人士应恪

守夫妻忠实义务，切勿因一时糊涂擅自处分共同

财产，既伤害家庭感情，又需承担法律责任；第三

者切勿抱有“得利无忧”的侥幸心理，悖德之财终

难守住，还可能面临道德谴责与法律追责；而作

为婚姻中的无过错方，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应勇敢运用法律武器维权， 既守护自身财产安

全，也维护婚姻家庭的公平正义。 法律是婚姻的

守护者，公序良俗是社会的底线。 这起案件的判

决再次昭示：任何违背婚姻忠诚义务、损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行为， 都将受到法律的规制与纠正。

愿每一段婚姻都能被忠诚以待，每一份合法财产

都能得到坚实保护。 （来源：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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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召开 2026 年司法行政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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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3 月 6 日，徐汇区召开 2026 年司法行政工作会议，总结回顾

2025 年司法行政工作，研究部署 2026年工作任务。

要锚定政治引领“高度”

锻造新时代司法行政铁军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学笃行

习近平法治思想， 引导全系统忠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紧

扣基层党建相关部署， 持续提升律师行

业党建覆盖质量，推进党建引领“满意物

业”法治护航项目。 夯实专业能力根基，

持续提升全系统综合法治能力。

要挖掘法治建设“深度”

聚焦中心大局提质增效

高标准推进“十五五”法治建设相关

规划， 加快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强

化产业法治护航，创新优化全链条、一站

式、个性化的法律服务，着力提升行政执

法监督质效，实现涉企检查“减量、减频、

增效”，为“创新徐汇、品质城区”建设提供

有力法治服务和保障。

要延伸法律服务“广度”

护航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深化涉外法治建设， 把握法律服务

业“三聚集” 三大重点区之一的战略机

遇，依托“新质服务商计划”，聚力推进

“一区一圈”功能区建设，着力打造开放

层次更高、 辐射作用更强的对外开放新

高地。 加快数智赋能升级， 深耕垂直场

景，培育开放协同、充满活力的法律科技

生态。

要强化基层治理“力度”

筑牢城区发展压舱石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

托综治中心与“三所联动”机制，聚焦社

区治理难点，整合调解、公证、法援等力

量提升基层矛盾多元化解效能。 深入开

展精准普法与法治文化建设， 精心打造

一批兼具思想性、 艺术性与传播力的法

治文化作品，讲好徐汇法治故事。

徐汇公证处、天平街道司法所、区律

工委作交流发言。

（综合自： 法治徐汇）

春风送暖， 巾帼逐光。

姐妹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

光芒与权益。从职场到家庭，

从人身安全到财产保障，这

些与你息息相关的法律知

识，一定要收藏好、记牢它，

做自己的“法治守护者”！

妇女权益的保护程度，

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

重要标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与《妇女权益保障

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女

性撑起了坚实的法治“保护

伞”，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拒

绝“忍气吞声”，学会用法律维

权，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

一 、守护你的“不被

侵犯”

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

是女性最基本的权利， 法律

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侵犯。

1.� 拒绝性骚扰，职场家

庭皆有保障： 违背妇女意

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

行为等方式实施性骚扰，受

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

担民事责任。 用人单位应当

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

度、明确负责机构、畅通投诉

渠道， 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

制止性骚扰，若未履行义务，

需承担相应责任。 无论是职

场中的上下级骚扰， 还是生

活中的恶意冒犯， 都可勇敢

说“不”，及时投诉或向法院

提起诉讼。

2.� 隐私不受侵犯，杜绝

“窥探与泄露”： 女性的隐私

权更需被重点保护， 法律明

确禁止以电话、短信、即时通

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

安宁，禁止拍摄、窥视他人住

宅、 私密活动及身体私密部

位，禁止泄露、处理他人私密

信息。 面对网络“黄谣”、隐私

泄露等侵权行为，可要求侵权

人删除信息、赔礼道歉，情节

严重的可追究其法律责任。

3.� 禁止家暴，“家事”亦

是“国法”： 家庭暴力并非家

庭内部矛盾，而是违法行为。

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

侮辱谩骂等身体及精神侵

害， 均属于家暴范畴。 受害

人可向居委会、村委会、妇联

求助， 也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或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情

节严重的， 施暴者将被追究

刑事责任。

二、守护你的“烟火与

安稳”

婚姻家庭中， 女性的付

出值得被尊重， 权益更需被

保障， 法律从不忽视每一份

真诚的付出。

1.� 离婚自由，无过错可

获赔偿： 女性享有与男性平

等的离婚自主权， 人民法院

审理离婚案件， 若感情确已

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

离婚。 若对方存在重婚、家

暴、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过

错行为，女性作为无过错方，

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新增的

“有其他重大过错” 兜底条

款，将婚内出轨、沉迷赌博等

行为纳入考量， 进一步保障

女性权益。

2.� 家务劳动有价值，离

婚可获补偿： 夫妻一方因抚

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

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家务

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

求补偿，无需以“约定分别财

产制”为前提。 这一规定，是

对女性在家庭中无偿付出的

认可与尊重， 让家务劳动不

再“隐形”。

3.� 财产分割有倾斜，共

同债务不“背锅”： 离婚时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 法律明确

规定“照顾女方”的原则；《民

法典》 扩大了夫妻共同财产

范围，将劳务报酬、投资收益

纳入其中， 保障女性的财产

权益；同时，夫妻共同债务以

“共签共担”为原则，一方擅

自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

于共同债务， 避免女性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无辜负债。

4.� 居住权保障， 守住

“安身之所”： 对于居住房产

属于已故配偶个人财产的女

性，可依法设立居住权，保障

自身基本居住需求， 无需担

心“无家可归”，为弱势女性

吃下“定心丸”。

三、守护你的“职场与

成长”

职场中， 女性享有与男

性平等的权利， 法律禁止任

何形式的性别歧视， 守护女

性的职业发展之路。

1.�拒绝性别歧视， 就业

机会人人平等： 用人单位在

招聘、录用、晋升、薪酬等环

节，不得歧视女性，不得设置

“仅限男性”“男性优先” 等不

合理条件， 不得因女性结婚、

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

其工资、辞退或限制其晋升。

2.� 特殊时期受保护，产

假待遇有保障： 女性在孕

期、产期、哺乳期内，用人单

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需依

法保障其产假、 哺乳假等相

关待遇，足额支付工资，不得

克扣或拖欠。

四、守护你的“土地与

权益”

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同样受法律强力保护， 杜绝

“外嫁女”“离婚女” 权益被剥

夺的情况。 法律明确规定，对

夫或者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

营中享有的权益，应当依法予

以保护。农村妇女无论是否外

嫁、离婚或丧偶，其土地承包

经营权、宅基地分配权、土地

入股分红权等， 均不受侵犯，

任何人不得擅自剥夺或限制。

如遇侵害，这样做。当你

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

记住这几步， 依法维护自身

权益： 1.�留存证据： 保存好

聊天记录、录音录像、伤情鉴

定、转账凭证等，为维权提供

有力支撑；2.�及时求助：可向

当地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求

助 ， 也可拨打 110 报警 、

12338 妇女维权热线；3.� 依

法维权： 向法院提起诉讼、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或向

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用

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巾帼不让须眉， 法治守

护芳华。每一位女性，都值得

被尊重、 被呵护、 被温柔以

待。 希望广大女性朋友主动

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既要

敢于对侵权行为说“不”，也

要学会用法律为自己保驾护

航。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在法

治的阳光下，勇敢绽放，自在

生长，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维权热线： 12338（全国

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

（来源： 珲春市人民法院）

这些女性权益，你一定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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